
 

中国电子学会青少年等级考试服务机构 
评审与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按照《中国电子学会青少年等级考试工作管理办

法》，为进一步规范和提高青少年等级考试服务机构（以下简称

“服务机构”）的服务和管理，保障青少年等级考试（以下简称

“等级考试”）的顺利实施，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服务机构是指符合青少年等级考试总体要

求，经中国电子学会审核评定，承担青少年等级考试相关任务的实

施机构，服务机构分为考试服务中心和考试服务网点。考试服务中

心承担本地区的组织协调管理工作，考试服务网点承担具体考务实

施工作。 

第三条 服务机构的申报主体主要为地方教育主管部门、行业组

织、大/中/小学校、非盈利组织等，服务机构不是中国电子学会设

立的二级机构。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四条 申报单位应具有丰富的青少年教育活动组织管理相关工

作经验，在本地区、本行业具有一定影响，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在中国境内依法登记注册，具备开展教育相关工作资格。

原则上要求注册 3年以上。  



（二）具备开展青少年等级考试相关工作的软、硬件配套设施及

考试测评场地环境；具有完备的管理体系和服务保障能力。 

（三）具备开展青少年等级考试工作的专（兼）职人员和师资团

队，考试服务中心专职人员不少于 5人，考试服务网点专（兼）职工

作人员不少于 3人。 

（四）具有良好社会信用，无违法、失信、重大经济纠纷、不良

借贷等行为。 

（五）申报单位须由机构推荐，推荐机构可以为各省市政府有关

部门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子学会。 

第五条 申报单位须提供下列申报材料，并保证材料的真实性： 

（一）服务机构申请表及附件； 

（二）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办学资质证明（可选）； 

（四）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五）持证测评师证件复印件； 

（六）其他相关资料或资格证明。 

第三章 评审程序 

第六条 服务机构申报遵循免费、自愿、公开的原则： 

（一）申报单位提交申报材料； 

（二）经实地考察、座谈、走访等方式评估，确定候选单位； 

（三）定期组织专家对候选单位进行评审； 

（四）经公示无异议后确定为服务机构； 

（五）未通过的单位原则上当年不接受重复申报。 

 



第四章 工作要求 

第七条 服务机构须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遵守

中国电子学会的相关管理要求，自觉接受指导和监督，规范开展青少

年等级考试工作。 

第八条 考试服务机构应在授权范围内按照中国电子学会相关要

求开展考试服务工作，保障考试顺利实施。 

第九条 服务机构不得以中国电子学会或服务机构名义，从事任

何与青少年等级考试业务无关的经营性活动，不得进行虚假宣传，

捆绑考前培训和器材销售；如有投诉举报，经核实撤销服务机构资

格。 

第十条 服务机构应及时通过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号接收新闻、

文件、通知并及时反馈意见。 

第十一条 对外发布与青少年等级考试相关的宣传资料、活动内

容、招生简章、媒体采访、会展活动等资料须提前 3个工作日报至中

国电子学会科普培训与应用推广中心审核备案，审核通过后方可开展

相关工作。 

第十二条 服务机构应做好青少年等级考试工作的数据和资料的

收集、管理、上报和建档工作。 

第十三条 服务机构应积极参与中国电子学会组织的相关活动，

广泛开展经验交流，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 

第五章 运行与管理 

    第十四条 服务机构实行年度检查考核制度，考核内容包括师资

队伍建设情况、设施配套情况、制度执行情况、任务完成情况、服



务效果及后续跟踪情况等。年度考核不通过、严重违反管理规定的

将撤销服务机构资格。 

第十五条 服务机构名称、联系人、联系方式等重要信息发生变

更，须及时以书面形式向中国电子学会科普培训与应用推广中心申请。 

第十六条 中国电子学会将依托第三方科技社团组织优势，邀请

权威专家、知名学者参与指导服务机构建设。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中国电子学会科普培训与应用推广中心负责

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